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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282)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B(2)條作出的公告  

 

本公告是由壹傳媒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B(2)條而作出，有關根據

上市規則第13.51(2)(r)條要求披露的細節。 

 

本公司明白執行董事黎智英先生、張劍虹先生及周達權先生於2020年8月10日被香

港警方拘捕，並且於同日警方對本公司辦公室執行搜查令（「該等事件」）。 

 

預計該等事件對本集團日常的正常營運並無任何重大不利影響，並且董事會並不

知悉因此而產生的任何表明或暗示本集團或其經營的事項將受到重大影響，因此

預計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除上述披露者外，本公司並不知悉該等事件背後的具體細節。本公司將密切監視

事態發展，並當發現更多信息時，就應採取的適當步驟徵詢法律意見。 

 

倘若本公司知悉該等事件的重大發展，董事會將及時地根據上市規則的要求另行

刊發公告。 

 

承董事會命 

非執行董事 

葉一堅 

 

香港，2020年8月1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黎智英先生（主席） 

張劍虹先生 

周達權先生 

 

非執行董事︰ 

葉一堅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Louis Gordon Crovitz 先生 

Mark Lambert Clifford 博士 

林中仁先生 

 


